广州市第十六届运动会羽毛球竞赛规程
（征询意见稿）
一、 竞赛日期和地点

比赛时间:2015年 月  日至  日

比赛地点:（待定） 
二、竞赛项目和年龄组别

（一）竞赛项目（39项）：

男、女子少年甲组（7项）：团体、单打、双打、混双；

男、女子少年乙组（7项）：团体、单打、双打；混双
男、女子少年丙组（7项）：团体、单打、双打；混双
男、女子少年丁组（7项）：团体、单打、双打；混双
男、女子儿童甲组（6项）：团体、单打、双打
男、女子儿童乙组（5项）：团体、单打。

（二）年龄组别

男、女子少年甲组（2001.1.1-2001.12.31）；

男、女子少年乙组（2002.1.1-2002.12.31）；

男、女子少年丙组（2003.1.1-2003.12.31）；

男、女子少年丁组（2004.1.1-2004.12.31）；
男、女子儿童甲组（2005.1.1-2005.12.31）；

男、女子儿童乙组（2006.1.1-2006.12.31）
三、参赛单位

市属各区（县级市）。

四、运动资格

运动员资格必须符合《广州市第十六届运动会运动员资格审查和处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五、参加办法

（一）各参赛单位可报领队1人，教练4人，各组别男、女子运动员各5名。

（二）各组别参赛运动员必须符合年龄规定。

（三）各代表队参加比赛的广州市行政区域以外户籍注册的报名运动队，按照均不超过该代表团总报名运动员人数20%、该代表队总报名运动员人数20%、该组别报名运动员人数的20%的比例执行。
（四）广州市级以上的专业层次（含解放军队）的适龄运动员，可返回原输送单位参赛，不占参赛单位限定名额。参赛运动员必须参加广州市体育局注册及确认，并参加2013年或2014年广州市青少年锦标赛且符合单项竞赛规程的有关规定。

（五）参加团体和单项比赛运动员均不得兼项。 

（六）单项赛各组别必须报一对双打（儿童乙组除外）。

（七）未购买保险的运动员不允许参赛。

六、竞赛办法

（一）团体赛：

⒈采用第一阶段分组循环，第二阶段单淘汰附加赛制，决出奖励名次。

⒉比赛将采用“见二收”赛制（即赢得两场比赛的一队获胜，并结束该盘团体比赛）。

⒊出场顺序：单打、双打、单打。

（二）单项赛：采用单淘汰附加赛制，决出奖励名次。

（三）根据中国羽协最新审定的《羽毛球竞赛规则》。采用三局两胜，21分每球得分制。

七、录取奖励名次与计分办法

（一）按照广州市第十六届运动会规程总则有关规定执行。少年甲组录取前六名，前三名按13，11，10分计，四至六名不计分数；少年乙组、丙组、丁组录取前八名，按13，11，10，9，8，7，6，5分计；儿童甲、乙组录取前十二名，按13，11，10，9，8，7，6，5，4，3，2，1分计，团体项目双分计。 

（二）团体总分奖励前八名。按照参赛单位运动员所获得名次总分进行排名，总分多者列前。如团体总分相等，则以第一名多者列前（余类推）。

（三）加分加牌规定按照规程总则执行。

（四）如果报名参赛的单位只有1个（团体、队）或者是报名参赛的运动员只有2人（团体、队）时则取消该项目或小项的比赛。如果报名参赛的运动员只有3人（团体、队）时则不实行减一录取。如果报名参赛的在4人（团体、队）以上时，则实行减一录取。

八、赛事纪律检查
大会设纪律检查委员会，监督检查各单项运动员参赛资格、赛风赛纪等工作。

九、赛事反兴奋剂检查
大会设反兴奋检查委员会，具体办法参照国家体育总局、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关于兴奋剂处罚条款规定执行。凡违犯者，取消参赛资格、比赛成绩以及个人、代表队及所属代表团体育道德风尚奖的评选资格，并按国务院《反兴奋剂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理，涉及违法的责任人将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十、体育道德风尚奖
按《广州市第十六届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执行，具体评选办法另定。

十一、报名和报到
（一）凡参加的单位必须先将报名表(电脑打印)一式两份于  月   前报送到广州市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联系电话：     ，传真号码：    ），逾期未报作不参加处理。

（二）请各参加单位于  月  日上午九时派员携带参赛运动员注册证和二代身份证到市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会议室参加领队（抽签）会议。

十二、仲裁委员、裁判员

仲裁委员、裁判员由竞赛委员会委派

十三、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
